
松山新区环保局2018年10月18日关于锦州派美特动物医院曼哈顿分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批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锦州派美特动物医院曼哈顿分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自公示公开之日算起。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通讯地址：锦州市松山新区管委会号三楼    邮 编：121000联系电话：3882181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锦州派美特动物医院曼哈顿分院建设项目
	松山新区曼哈顿E区10-183号
	锦州派美特动物医院有限公司锦州曼哈顿分公司  
	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建筑面积259.16m2，共两层，总投资40万元，预计日接诊宠物10只。
	⑴废气：本项目不设食堂，无油烟废气产生；项目运营期间会有宠物尿液、粪便等散发的臭味以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臭味，产生量很少，采取一定的措施后对周围大气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⑵废水：本项目医疗废水通过小型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消毒处理，与生活污水一并经过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排水管网进入锦州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尾水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小凌河，因此本项目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⑶噪声：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噪声主要为宠物叫声，具有不定时性和突发性，噪声值在60~75dB(A)之间；此外还有医疗设备、空调外机产生的噪声，噪声值在50~60dB(A)之间。项目除空调外机外，其余声源均在室内。考虑项目存在动物寄养的经营范围，为防止动物叫声夜间扰民，特别是对楼上居民的影响，建议业主单位联系专门的噪声治理机构，制定降噪方案，采取严格的降噪措施，使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限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表6-5，2类声环境功能区A类房间噪声排放限值的要求（昼间45dB，夜间35dB）。
本项目设备噪声经隔声措施、距离衰减后，对厂界噪声的贡献值较小，因此本项目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⑷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员工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宠物诊治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员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后送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医疗废物属危险废物（HW01），定期由锦州市绿源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统一收集处置。本项目固废得到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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